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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辅导工作 

的评价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辅导机构”）和浙江博

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圣生物”）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签订了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并于 2018年 1月 5日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

贵局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在网站上对博圣生物辅导备案文件进行了公示。中信证

券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贵局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辅导计

划，并根据辅导协议的约定开展工作。 

在第二期的辅导工作中，博圣生物能够较好地配合辅导机构的辅导工作，按

照要求及时向辅导机构提供各项尽职调查资料，为辅导机构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

件，积极落实辅导机构提出的整改意见。各辅导对象能积极参加辅导机构安排的

集中授课、专题讨论、自学等辅导活动，努力学习进入证券市场所必备的法律、

行政法规和相关知识，提高自身责任意识与诚信意识。 

 

（以下无正文） 

 

 





 

 

 

 

 

 

 

 

 

 

 

 

 

四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浙江博圣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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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对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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